
高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项目 检查事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
年度检
查频次

备注

1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物业服务企业
按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对物业

服务企业进行检查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关于市区前期住宅和保障
性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
通知》（高发改发〔2015〕

71号）

一年检查两
次，如有举报
或者发生突发

事件的除外

2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房地产开发企业
房地产开发建设、商品房交

付使用、商品房销售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
产管理法》

一年四次

3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房地产经纪机构 房地产经纪服务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 一年四次

4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企业工商注册在
我市的建筑业企

业
严格企业资质条件核查 一般检查事项 双随机检查

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
关于加强建筑市场事中事后
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晋市建

建函字〔2020〕37号）

按照不低于
3%比例每年

进行抽查检查
一次

5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全市在建房屋建
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
规范建筑市场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双随机检查

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
关于加强建筑市场事中事后
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晋市建

建函字〔2020〕37号）

按照不低于项
目总数的30%
比例每年进行

抽查检查



6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本市行政区域内
注册建筑师、注
册造价工程师等

从业人员

加强注册人员事中事后监管 一般检查事项 双随机检查

晋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
关于加强建筑市场事中事后
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晋市建

建函字〔2020〕37号）

按照不低于
3%比例每年

进行抽查检查
一次

7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燃气安全监管
对燃气企业安全运营情况进

行监管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开展省安全生产和自然
灾害防治督查检查（城镇燃
气行业安全大检查暨燃气经
营许可动态考核）的通知》

（晋建城函〔2026〕
114号）

一年一次

8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供水安全监管 
对供水企业水质、水压、供

水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生活饮
用水卫生标准》等相关法规

标准
一年四次

9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污水处理监管
对污水处理企业污水处理设
施运行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

况进行检查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
》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等

相关法规标准
一年四次

10
高平市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

供暖安全监管
对供暖企业供热设施运行、
供热质量、服务情况进行检

查
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

《城镇供热条例》等相关法
规标准

一年一次


